
广西艺术学院学生请假安全责任承诺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了解了《广西艺术学院安全教育及管理办法》和                     学院（系）的相关规定，并如实、认真填写了《广西艺术学院学生请假单》，履行了规定的请假手续。   
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请假期间，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注意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在请假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自负。
二、本人及时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供详细准确的外出地址、联系电话（包括变动后的地址及电话），保持通信畅通，以便联系，否则责任自负。
本承诺基于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严格遵守。




                                      承诺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家长承诺书
本人    （家长姓名），家长身份证号：                  ，系    级  班学生  的家长，知晓并同意   （学生姓名）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因      原因请假，承诺在请假期间，我的孩子将严格遵守学校请假的有关要求，并督促   （学生姓名）    年  月  日返校。
本人承诺时刻履行对该生的监护责任，    （学生姓名）在请假外出期间的安全监护由家长  （姓名）和学生   （姓名）本人自行负责。如在此期间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以及出现的一切安全问题，将由我以及我的孩子承担。因请假耽误相关课程及考试未完成导致因学分未能修满而不能如期毕业者，由学生本人和家长负责。
 
               （家长）联系电话：
                     （家长）承诺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附家长身份证复印件（标明只限请假使用），此份文件不方便打印的可以全部手写。

